
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9〕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落实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创业投资企业是指依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0 部委令 2005

年第 39 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商务部等 5 部委令 2003 年第

2 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专门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二、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 年（24 个月）以上，凡符合

以下条件的，可以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 70%，在股权持有满 2 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

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一）经营范围符合《暂行办法》规定，且工商登记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创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等专业性法人创业投资企业。 

（二）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完成备案，经备案管理部门年度检查核实，投资运作符合

《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三）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除应按照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172 号）和《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362 号）的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外，还应符合职工人

数不超过 500 人，年销售（营业）额不超过 2 亿元，资产总额不超过 2 亿元的条件。 

2007 年底前按原有规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且在 2008 年继续符合新的高新

技术企业标准的，向其投资满 24 个月的计算，可自创业投资企业实际向其投资的时间起计算。 

（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中小企业接受创业投资之后，经认定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标准的，应自其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年度起，计算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期限。该期限内中小企业接受创业投资后，企业规模超过中小企业标准，

但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标准的，不影响创业投资企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四、创业投资企业申请享受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应在其报送申请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年度纳税

申报表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备案： 

（一）经备案管理部门核实后出具的年检合格通知书（副本）； 

（二）关于创业投资企业投资运作情况的说明； 

（三）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合同或章程的复印件、实际所投资金验资报告等相关材料； 

（四）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职工人数、年销售（营业）额、资产总额等）说明； 

（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出具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有效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五、本通知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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